
多倫多城北華人宣道會 
粵語堂團契指引 

 
修訂號碼 長老議事會批准日

期 
更改說明 

1.0 2011 年 8 月 14 日  
2.0 2016 年 9 月 9 日 修改舊團契章程文件，以反映現時新團契結構和運

作。本文件取代已往的團契章程。 
 
此團契章則（以下簡稱團章），乃根據多倫多城北華人宣道會（NTCAC）會章附則而擬定， 
團契之信仰信條則依從加拿大宣道會總會之信仰信條。 
 
編撰此團章之目的，是為本教會內設立之各基督徒團契運作提供指引，以祈遵守。若團契有
特殊情況出現，其導師或顧問可向關顧部提出，得粵語事工委員會核准後，即可豁免遵守部
份條文。 
 
團契組織： 
 
1. 團契職員會： 

1.1.  任期：團契職員須由團友選出，需匯報粵語事工委員會，再經長老議事會批核，
任期一年，基本以每年一月為始。職員最多可出任三屆，（即第一年屆滿之後再
連續兩次連任）。已經任滿三年之職員，除非經長老議事會特別批准，否則必須
停止參選最少一年。 

 
1.2.  團契職員人數：最少三名。 

1.2.1. 指定職位：團長、 靈傳 1。 
1.2.2. 其它職位：副團長、文書、司庫、聯絡、關顧、總務、外展等。 

 
 

1.3.  團長於任內應最少召開兩次全體會議（例如於當選之後及出任中期），邀請所有
小組組長 2 出席，為團契年度主題、靈命成長方向提供意見，共同編排團契聚會
及小組活動，以致配合得宜。該團契之導師及顧問，亦務必出席此等全體會議。 

 
1.4.  資格：團契職員必須為已受洗之基督徒，恆常出席本教會主日崇拜，願意接受並

遵行此團章。此外，其於過去十二個月內（即啟動選舉程序過去十二個月）出席
各項團契聚會（包括團契週會及小組聚會）次數，亦須超過聚會數目總和之五

                                                
1 靈傳的英文翻譯為＂devotional／evangelistic leader＂，其職責包括領導查經靈修 及傳福音兩方面。 
2 粵語堂小組章則詳見於付件。 



成。而團長、副團長、及靈傳均須由本教會會友出任，其出席要求為於過去十二
個月內出席團契次數或小組次數，兩者均須超過五成。3 

 
1.5. 職責： 

1.5.1.  團長：安排及召開團契職員會會議，帶領推動團契成長，輔助各團契職員
事奉，並代表團契與教會其他事工部門聯絡。組織一切團契對外對內活
動。在職員會中負責分工及協調，令職員會發揮其功用。亦須與文書同
工，確保團契職員會會議紀錄送達團契導師、顧問、及團契關顧執事，以
便互相聯絡與支持。 

1.5.2.  文書：記錄及貯存所有團契對外對內溝通文件。記錄聚會出席名單，並保
存各小組組長提交之小組出席紀錄。4 

1.5.3.  靈傳：關心團友靈命需要，帶領團契在禱告、基教、宣教、各方面成長，
並策劃小組查經活動。包括＂生命應用查經＂（LABS）活動。靈傳一職
雖包括傳福音事工，但仍須以安排團契查經活動為主，傳福音事工可與其
他職員（例如外展或關顧）共同分擔。1 

1.5.4.  副團長：協助團長處理各事宜，並於團長出缺時替代其職。若副團長一職
懸空，在有需要情況下，其他團契職員可互選一人暫代團長。 

1.5.5.  司庫：管理團契財政，定時提交財務報告。 
1.5.6.  關顧／聯絡：協調團契聚會，關顧團友，安排探訪，並與關顧部同工，跟

進新朋友狀況。 
1.5.7.  總務：負責安排聚會地點、 需用儀器設備、膳食、及其他活動。 
1.5.8.  外展：籌劃及鼓勵團友接觸非基督徒社群，邀請他們參與團契聚會，認識

基督。 
 

1.6.  團契職員及小組組長應盡量出席所有團契聚會，並鼓勵其他團友積極參與，支持
團契不斷增長。 

 
1.7.  團契職員會應定期擧行會議，最少每三個月擧行一次。 

 
 

2. 選舉： 
2.1.  提名委員會由一位團契導師或顧問擔當主席，並由兩位職員會職員，兩位由團友

推選的非職員代表組成。為使新職員會有充裕時間籌劃，選擧程序應最少於現任
職員會任期屆滿前三個月（九月）開始。同樣，提名委員會亦應於現任職員會任
期屆滿前最少五個月組成，以便有足夠時間覓選合適人選。例如任期將於十二月
屆滿，提名委員會應於六月或七月組成，以祈新職員會能順利過渡。 

 

                                                
3 小組組長負責記錄小組出席率，並交予團契文書整理總出席紀錄，以確定被提名參選者合符資格參選，亦確定各
團友之投票權。 
4 小組組長應按時提交小組聚會出席紀錄予團契文書，以便文書把團契週會及小組出席紀錄附列於團契會議紀錄
內。 
1靈傳可因應其團契小組之需要，而選擇合適之生命應用查經資料。亦可採用主日崇拜講章中之生命應用問題。 



2.2.  在公佈參選名單之前，提名委員會須先將名單知會關顧部及粵語事工委員會。選
擧可於團契聚會中擧行。當選人須得票超過出席人數五成，並得粵語事工委員會
及長老議事會核准，方能正式出任。 

 
2.3.  若提名委員會提名人數少於三名，提名委員會主席則應向各團友宣佈，團友可向

主席自薦參選。若得主席同意，自薦者其名可列入候選名單，依上述程序進行選
擧。若最終當選人數仍少於三名，團契導師或顧問可直接任命團友加入職員會以
達最低法定人數，唯此擧必須先經長老議事會接納。 

 
2.4.  團契職員如有違反教會章則者，經導師或顧問勸喻仍不改正，再經長老議事會審

察，便會被要求辭去其團契職務。若其最終回轉悔改，團契導師或顧問在長老議
事會同意之下，可推薦其復職。 

 
 
3. 團契導師及顧問： 

3.1.  導師： 由長老議事會任命予學生團契。導師必須遵守團章。通常一個學生團契會
有多於一位導師。導師應恆常參與團契聚會，並必須出席職員會會議。 

 
3.2.  顧問： 由長老議事會任命予成年人團契。顧問必須遵守團章。成年人團契通常只

有一位顧問。若顧問已婚，其配偶願意一同事奉，即可被一同任命。顧問應常參
與團契聚會，並於有需要時出席職員會會議。 

 
3.3.  任命為期一年，期滿後長老議事會可再次任命為下屆導師或顧問。 

 
3.4.  團長應向導師或顧問定期匯報團契狀況，若有特殊情況，導師或顧問應即時通知     

粵語事工委員會及／或主任牧師。 
 
 

4. 團友： 
4.1.  團友應恆常參與團契聚會，並接納依從團章。 

 
4.2.  有資格參選職員會之團友，其於過去十二個月內出席各項團契聚會（包括團契週

會及小組聚會）次數，須超過聚會數目總和之五成。惟其中三個職位（團長，副
團長，靈傳）之出席率要求稍高。參 1.2.1，1.4 及 1.5.4 

 
4.3.  有資格投票選舉提名委員會及職員會之團友，其於過去十二個月內出席各項團契

聚會（包括團契週會及小組聚會）次數，須超過聚會數目總和之五成。若該團友
加入團契未足十二個月，則按比例計算所需出席數目。若該團友加入團契未足六
個月，則不能參與投票。 

 
 
5. 團契及小組聚會： 



5.1.  團契聚會內容應以榮耀上帝、認識基督為主，並能增進團友間緊密關係。詳情請
參閱附件。 

 
5.2. 團契小組： 
5.2.1.  可於團契行政架構下組織小組，於團契聚會以外時間進行小組活動。（粵

語堂小組章則見附件） 
 

 
6. 團契財政： 

6.1.  團契財政來自團契團友奉獻，一般應可自給自足。 
 

6.2.  若有特別財政需要，團契職員會可向粵語事工委員會及／或長老議事會提出申請
資助。 

 
 
7. 團章： 
7.1.  此章則由關顧部整集編撰，再經粵語事工委員會及長老議事會審批核准。 

 
7.2.  此章則不能與教會一切附則有任何抵觸。如有此情況出現，一概以教會附則為

準。 
 
7.3.  章則之增删修改須由關顧部提出，再經粵語事工委員會及長老議事會審批核准。 

 
7.4.  此章則主要為關顧部轄下之團契而設，亦同時作為青年事工部團契及長者團契指

引。唯其中部份內容，或未必適用於青年部轄下團契及長者團契。為此有關部門
各同工及團契負責人可酌情偏離此團章，自主處理團契事宜。同樣地若關顧部有
新成立之團契，在成立初期未能完全遵守所有團章章則，教牧及執事在關顧部先
作討論，再通知粵語事工委員會，然後酌情執行此團章。 

 
 
 

 



 附件： 
1. 前言： 
1.1 此章則之初稿於二零一四年撰寫，並於二零一五年修訂。章則定稿於同年十一

月完成，並於二零一六年成為教會正式文件，為團契小組的章則，正式執行。 
1.2     因章則牽涉組長及組員資格，執行需時，故各團契職員會及小組應共同商議如

何執行。二零一六年可視作緩衝期，使團契內的小組最遲於二零一七年全面按
章則運作。 

1.3   此文件將按需要作出評估。若有修訂，內容需經團契及小組商討，粵語事工委
員會審核，再由長議會核準。 

 
2. 名稱： 
2.1 所有團契內之小組均統一稱為 “小組”。 
 
3. 架構： 
3.1 小組隸屬於團契職員會之下。 
3.2 團契職員會在團契導師/顧問的幫助下，委任小組組長。 
3.3 在委任之前，團契職員會須將小組組長名單呈交粵語事工委員會，得到同意

後，才開始任命。 
3.4 小組組長有責任出席團契職員會議，報告開組情況及作出建議。出席會議次數

由團契職員商討決定。 
3.5 小組組長應配合團契職員會每年訂定的方向。 
3.6 任期：一年一任。沒連任限制。 
3.7 辭任：小組組長於任期中或任期完結時欲辭 任，須及早通知應屆或新一屆

的職員會。 
3.8 小組組長如有違反教會章則者，經導師或顧問勸喻仍不改正，再經粵語事工委

員會審察，長議會批準，便會被要求辭去其組長職務。若其最終回轉悔改，團
契導師或顧問與粵語事工委員會確認後，再得長老會同意，可推薦其復職。 

 
4. 小組組成方法：  
4.1  小組組員都是該團契要服侍的對象，故有相同或相近的年齡及背景。 
4.2 團契服侍的對象是多元的，故每一個小組的組成包括不同靈命深淺或信主及未

信的組員。 
4.3 團契的一般目標乃在深化相交、建立門徒，傳揚福音，小組應透過小組動力，

協助團契達致這些目標。 
4.4 若有其他分組方法，需經過團契顧問／導師、職員會、組長及團友彼此溝通，

達致共識，  然後得到粵語事工委員會同意，始可推行。 
4.5 小組組員是否長期不變或者定期換組，由顧員／導師、團契職員會透過諮詢，

與組長及組員共同商議決定。 
 
5 .  小組聚會形式： 



5.1  小組基本模式。包括：聚餐、詩歌敬拜、破冰、生命應用查經、彼此分享代禱
等。 

5.2 小組可按實際情況及需要，調整各項目，但因為小組的目的是跟神與人建立更
深的關係，所以敬拜、生命應用查經及代禱不可或決。若資源足夠，也應盡量
一起聚餐，建立主內情誼或藉此接觸新朋友。 

5.3  開組的次數可由團契顧問/導師、職員會經過    諮詢，與組長及組員們商議決
定。 

5.4 開組時間約為兩個小時（不包括聚餐）。 
5.5 為有親密相交的環境，建議在組員家中開組，若不能，可於教會進行。 
5.6 小組人數： 
 5.6.1 理想人數為 12 － 15人。 
 5.6.2 最少人數為 6 人。 
 5.6.3 若人數達 16 人以上，應考慮另開新組。 
 5.6.4 新組的開設需須由團契職員會、顧問／導師、小組組長、組員共同商討

進行。 
5.7 教會仍然提供”生命應用查經” (LABS) 的支援。 
 4.7.1 預查（Pre-study）每月一次（七月及十二月暫停），一年十次，在周

五晚上舉行。 
 
6. 小組組內的架構： 
6.1  每組均設組長一名。 
 6.1.1 職責見第 7 項 
6.2 每組均設副組長一名。 
 6.2.1 職責：輔助組長推動小組事工。 
 6.2.2 委任：由該組組長委任。名字呈交職員會。 
 6.2.3 任期：一年。沒連任限制。 
 6.2.4 資格：本會會友。 

6.2.5 若要委任不合資格的副組長，須得團契職員會、顧問／導師同意，再呈
交粵語事工委員會批準，始能委任。 

6.3 可設其他不同職位，唯須由組長與組員商討決定，並通知職員會。 
 
 
7 .  小組組長的資格及角色： 
7.1 小組組長的資格： 
 7.1.1 為教會會友。 

7.1.2 若團契職員會及顧問／導師欲委任不是會友的信徒作的組長，須得粵語
事工委員會同意， 始可委任。而其名稱為小組聯絡人。任期一年，不
得連任。  

7.2 組長/聯絡人於小組內的角色： 
 7.2.1 安排小組聚會（日期、時間、地點等） 



 7.2.2 安排開組各部份的負責人。 
 7.2.3 聯絡各組員開組時間。 
 7.2.4 幫助新組員融入小組。 
 7.2.5 促進開組流程順暢。 

7.2.6 小組組長/聯絡人是小組組員與團契之間的橋樑，有訊息傳遞及溝通的
角色，以達致職員會訂立的方向及目標。 

7.3 小組組長/聯絡人於團契內的角色： 
 7.3.1 將開組的情況向職員會報告。 
 7.3.2 與職員會共同商討推動小組事工。 
 7.3.3 出席團契聚會及鼓勵組員一同出席。 
 7.3.4 幫助新組員融入團契。 
 
8. 小組組員的資格及角色： 
8.1  資格： 

8.1.1  組員資格釐訂的目的，為要令小組運作更暢順，令組員更得益。優點包
括組員的穩定性，組員間親密度，各組組員人數較平均度等。另外，也
幫助某些已參加其他教會的組員全身投入其教會。 

 8.1.2   一年內出席團契及小組聚會不少於三份之一。 
  8.1.3  一年內沒連續停止參與團契及小組聚會超過六個月。 
  8.1.4  若已穩定參加別教會聚會，只參加小組者，不能成為組員。 

8.1.5   不符合組員資格者，若要成為組員，須按入組方法重新入組。（入組方
法見第 9項） 

  8.1.6  這些不符合資格的弟兄姊妹，其主要關顧責任交由團契職員會。 
8.1.7  團契職員會可按個別情況，與小組組長商討後，再經粵語事工委員核

準 ，始容許不合資格的弟兄姊妹或朋友成為組員。 
8.2 角色： 
  8.2.1 參與小組及其中的事奉。 
  8.2.2 按恩賜牧養及關顧組員。 
  8.2.3 幫助新組員融入小組。 
  8.2.4 與組長合作，促進開組流程順暢。 
  8.2.5 參與團契聚會。 
  8.2.6 按恩賜能力，參與團契事奉。 
 
9. 組員入組方法： 
9.1 基本方法： 
 9.1.1 未入組的組員先參與團契聚會。 
 9.1.2 穩定出席團契聚會後，由職員會及小組組長 商討加入那一小組。 
9.2 例外方法： 
 9.2.1 若未入組的組員只願意參與小組聚會，應視為例外情況允許入組。 
 9.2.2 組長及其他組員應幫助這類組員融入團契聚會。 



9.3  其他方法：若團契職員會及組長商訂其他入組方法，須得粵語事工委員會允
許，才可進行。 

 
 
10. 小組組長的支援： 
10.1  組長支援早餐會： 
 10.1.1 每兩個月舉行一次，自由出席。 
 10.1.2 內容包括組長技巧培訓、組長間之交流、及組長與職員會之交流等。 
10.2 其他支援方式： 
 10.2.1 向團契顧問/導師及職員會尋求支援。 
 10.2.2 向關顧部（團契事工）執事尋求支援。 
 10.2.3 向教牧同工尋求支援。 
 


